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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促进绿色建筑发展办法》将施行

 3月17日，《青海省促进绿色建筑发展办法》新闻发布会召开。《办法》对绿色建筑等级、监管体系、公共建筑节
能监管、绿色技术与建材的应用等进行了规范，于今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西部地区首部促进绿色建筑发展的政
府规章，《办法》的出台对于促进我省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办法》明确绿色建筑按照国家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划分为为一星、二星、三星三个等级。对绿色建筑规划、立项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能效测评及验收等环节做出明确规定，从而确保绿色
建筑建造全过程监管和服务机制。规定建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实施建筑能耗动态监测和信息共享。对照限额的
公共建筑实施建筑能耗超限额加价制度和差别价格政策。

 为了提高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加快绿色建材和绿色建筑产业融合发展，《办法》对雨水、余热、太阳能、地热能等
作了规定。对节能资金用途作了细化，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资金，用于绿色建筑技术推广、既有建筑绿
色改造、墙体材料改革、建筑能耗监测系统运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等”。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完善促进绿色建筑发展的诚实信用制度和奖惩机制，做好对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
构、监理单位、能源利用效率测评机构、房地产开发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信用信息采集、评价、确定、发布和应用等
工作，实行守信激励、失信惩戒。(邢曼玉)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05910.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1 / 1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05910.html
http://www.tcpdf.org

